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號

原      告  樂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佳臻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平律師

            曾宥鈞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媁婷律師

            林品君律師

            洪御展律師

被      告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文程  

訴訟代理人  郭瓔滿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訴訟代理人  孫浩偉律師（已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伍拾參元，及

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柒拾玖萬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

月六日起、其中新臺幣捌佰柒拾柒萬參仟貳佰伍拾參元自民國一

百一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貳萬貳仟元供擔

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

伍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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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

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

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係因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26日就坐落

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274、1275建號建

物（門牌基隆市○○區○○路00號地下一層之一、地下一

層，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簽訂之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涉訟，而系爭契約第12條

約定：「如有爭議致涉訟時，買賣雙方合意由買賣標的物所

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有系爭契約在

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5頁至第29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

有管轄權。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

幣（下同）1,679萬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經

數次追加、變更、撤回後，於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

日變更聲明如後所示，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

億9,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已依約給付被告買賣

價金全額，並於110年8月17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將

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百公

司）經營愛買量販店，並就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

(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有關「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

「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

「否」，嗣原告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經中泰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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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中泰事務所)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下稱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不動產因漏水瑕疵減損3,

475萬4,971元(包括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

383萬7,118元)，為此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

少價金後，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

受領上開價金之不當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

360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3,475萬4,971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796萬3,371元自民事訴之變更聲

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7項、第17條第4項記載：「買

方於簽約前業已至標的所在地詳細檢視屋況，並對簽約時本

不動產標的產權狀況等資料已充份瞭解。」「本買賣標的移

轉登記日為點交日，依現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

況說明書）點交。」，可見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

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

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位勾選「否」，且未就無滲漏水一

事為保證，被告所為給付已合於債之本旨。另系爭房屋為88

年完工，於買賣當時屋齡已達22年，依一般社會通念此屋齡

之中古屋交易通常有漏水、壁癌、電線短路或水壓不足等情

形，原告所指漏水情形應為系爭房屋老舊所致，當非系爭房

屋交付當時存在之瑕疵，且依兩造交屋當時現況一望即可清

楚看見遠百公司就過往曾發生或可能發生之漏水點設有接水

盤、導水板、導水管等處置，原告自已充分了解系爭房屋存

有漏水、漆面剝落之情形，況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

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

1億元之價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被告就漏水瑕疵不負瑕疵

擔保責任，縱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應計

算折舊。又系爭房屋先前囑託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鑑定有無交易價值減損，經函覆因相關交易情形稀少無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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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足見系爭房屋之交易特殊而難以鑑定，且系爭估價報告

就停車位部分估價高達2億8,140萬元，佔整體交易價值之4

1.85%，然系爭房屋價值重在商場使用，停車位僅為商場之

附屬設施，本身並無出租或可產生其他收益，故兩造於買賣

時並未就停車位另外計價，系爭估價報告亦記載系爭房屋所

在區域內並無如此大量之停車位設施，且係以坪數遠低於系

爭房屋之一般住宅作為比較標的，並參酌系爭房屋曾存在之

漏水情形後來已有大幅改善，原告收取之租金數額亦未因漏

水受影響，足見漏水對於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及大賣場之營

運並無影響，系爭估價報告所為污名價值減損之評估非屬可

採。再者，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房屋無漏水瑕疵之交易價

格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則

為6億3,748萬8,173元，均高於系爭契約買賣價金4億9,000

萬元，且原告購買系爭房屋之目的在於出租予遠百公司收取

租金獲利，並無轉售之價差損失可言，既未受有損害，自不

得請求賠償污名價值減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

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被告因欲出售系爭房屋，於110年3月20日出具系

爭現況說明書予其委託之仲介，其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

情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

「否」。㈡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

億9,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㈢被告於110年8月17

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並於同日

將系爭房屋點交予原告，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等事實，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現況說明書、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

二類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39頁、第40頁、第15頁至第2

9頁、第41頁至第44頁)，堪信為真實可採。

四、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而有交易價值減損情事，

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後，再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價金之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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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360條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賠償3,475萬4,971元本息，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系爭房屋於被告點交予原告時，有無漏水之瑕疵？

　⒈原告主張於交屋後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依其所提照

片顯示天花板、牆面有潮濕滲水、油漆剝落情形(本院卷一

第47頁至第63頁)，嗣原告委託處理漏水之廠商於110年12月

1日出具報價單(本院卷一第65頁)，距離系爭房屋於110年8

月17日完成點交尚未滿4個月，依一般房屋漏水須相當時間

始會外現，並非短時間所能形成之常理，原告主張系爭房屋

於交屋前已經存在滲漏水瑕疵，並非全無依據。

　⒉系爭房屋經本院囑託兩造合意之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是

否有漏水之瑕疵，依該公會提出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

定報告)可見系爭房屋有高達150個以上位置滲漏水，其中大

部分滲漏水位置據系爭房屋使用者即遠百公司表示是在110

年8月17日之前即已發生，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亦認為依系

爭房屋使用年數應屬合理等情，且遠百公司曾於108年12月6

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爭房屋之天

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有遠百公司111年11月22日百企

總111字第11008號函及附件足憑（本院卷一第171頁至第185

頁）。由此可知，系爭房屋應有漏水之瑕疵，且瑕疵存在數

年，於110年5月26日兩造成立系爭契約前應即存在，原告主

張被告於110年8月17日點交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即有漏水

瑕疵等語，應與事實相符。　　

　㈡被告就系爭房屋存有漏水瑕疵，是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

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

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⒉被告於兩造簽約前之同年3月20日所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第1

4項，勾選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情形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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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滲漏水（本院卷一第39頁），而系爭現況說明書於兩造簽

約時，係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本院卷一第27頁），被告辯

稱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

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

位勾選「否」云云，核與被告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之日期不

符，不足憑採。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系爭房屋依現

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點交，所指現況

自應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勾選或記載之情形，不因系爭房

屋是否為中古屋而有不同。且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乃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

或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至該瑕疵究如何產生，

尚非所問，即使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因系爭房屋所在基地內排

水暗溝側牆及底板有變形及裂縫造成，且系爭房屋所屬社區

管理委員會對共用部分疏於維護，仍不影響被告應對原告負

擔保系爭房屋合於通常效用或保證品質之責任。系爭房屋既

有上開不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載無滲漏水狀況之情事，而

存有漏水瑕疵，則原告對被告行使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即

無不合。

　⒊被告雖抗辯：原告於簽約前，已至系爭房屋詳細檢視屋況，

對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漆面剝落等現況知之甚詳，且系爭房

屋成交總價低於市價近1億元，係因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

的問題列入考量，伊無庸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然查：

　⑴買受人於契約成立時，知其物有前條第1項所稱之瑕疵者，

出賣人不負擔保之責。買受人因重大過失，而不知有前條第

1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如未保證其無瑕疵時，不負擔保

之責。但故意不告知其瑕疵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55條定

有明文。所謂「故意不告知其瑕疵」，係指出賣人事實上已

知悉有瑕疵存在而故意不告知買受人，始足當之。　

　⑵原告於簽約前查看系爭房屋時，被告並未向其仲介林秉周說

明系爭房屋有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列之瑕疵，系爭現況說明書

亦未勾選有何瑕疵，另原告仲介林俊伸於帶看房屋時，有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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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被告到場人員系爭房屋有無要注意的狀況，包括漏水或是

其他注意事項，被告到場人員表示並無問題等情，業據林秉

周、林俊伸於兩造另案訴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84

號)114年3月28日準備程序證述明確，有準備程序筆錄可參

(本院卷二第185頁至第195頁)，被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原告於簽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存有漏水之情形，被告抗辯原

告簽約前已知悉漏水現況云云，尚不足採。又遠百公司曾於

108年12月6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

爭房屋之天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已如前述，足見被告

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故意不告知原告，依民法第35

5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就系爭房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責

任。至於被告抗辯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屋老舊可能

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1億元之價

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云云，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就此利己事

實並未舉證證明，所辯自不可採。

　㈢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及室內裝

　　潢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

有無理由？　　　

　⒈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

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系爭房

屋於交屋時存在滲漏水瑕疵，且被告故意不告知原告瑕疵，

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

償責任，即屬有據。

　⒉又依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房屋漏水係由於建物本身結構

縫隙滲水所致，其中壁面之若干滲漏水點滲漏原因研判為澆

置擋土壁升層混凝土時升層間施工縫局部處理未盡理想，遂

於該局部處產生較嚴重的冷縫致使日久地下水從該縫滲入，

另外系爭房屋與地面層社區為一整體結構，基地內排水暗溝

與社區地面層地板共構，排水暗溝易因承載外力變形而發生

裂縫，且基地內排水暗溝上方有植栽圃，培土長年澆灌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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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底部含水量高，長期易造成排水暗溝兩側地板滲漏，若欲

以「漏水源頭止漏工法」處理，相關工程所需費用鉅大，且

防水材料有一定壽命，並非可行且治本之道，故參考遠百公

司裝設不鏽鋼接水盤之修繕方式，採取類似但較為精進方式

施作防滴漏措施，以防止滲漏水滴漏或滲出影響系爭房屋之

使用，並儘量降低產生不良觀瞻，並配置導排管線將滲漏水

引至建物笩基層，借由笩基既有排水泵排出，按上述修復工

法條件下修繕所需費用及室內裝潢修復費用合計為91萬7,85

3元等語，有系爭鑑定報告可憑，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有

據。又上開修繕材料均係附屬於系爭房屋之零件材料，僅能

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

並不具獨立之物之價值，其附著之結果，僅係增設防滴漏措

施，避免再有滲漏水滴漏之狀態，原告並未取得額外利益，

即無庸扣除折舊，被告辯稱修繕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為不

可採。

　⒊系爭房屋漏水瑕疵如不存在，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正常交易

價值即市價為6億7,224萬3,144元，因有漏水瑕疵存在，受

有物理性價值貶損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

8元，合計其價值貶損3,475萬4,97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漏

水瑕疵，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實際價值為6億3,748萬8,173

元（計算式：6億7,224萬3,144元－3,475萬4,971元＝6億3,

748萬8,173元），故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存在，污名價值減

損比例為5.03%（計算式：3,383萬7,118元÷6億7,224萬3,14

4元＝5.03%，百分比之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等情，

業據本院囑託中泰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估價師針對系爭房屋

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發

展情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及參照中華民國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

減損估價指引，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

估結果如上，堪認估價師已遵循上述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

損之估價指引，從系爭房屋漏水瑕疵之修復可能性、修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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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度、資訊揭露度、市場替代性造成系爭房屋受有交易價值

影響之各面向，詳予評估後本於專業判斷系爭房屋因漏水瑕

疵所導致之污名價值減損程度約為5.03%，尚非無憑，應堪

採信，則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之數額為2,

464萬7,000元（計算式：4億9,000萬元×5.03%＝2,464萬7,0

00元）。被告空言抗辯系爭估價報告不足以認定系爭房屋已

因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云云，自無可採。

　⒋被告雖抗辯按系爭估價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26日

無漏水瑕疵時之正常交易價格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

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為6億3,748萬8,173元，而系爭契

約約定買賣價金僅4億9,000萬元，兩造已考量系爭房屋屋

齡、屋況而以明顯低於市價之金額成交，原告並未受有損害

云云。惟查，按系爭契約附件系爭現況說明書項次14內容，

已載明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復滲漏

水，被告亦未曾告知原告系爭房屋有漏水情況，足見兩造於

110年5月26日買賣系爭房屋時，顯然未以系爭房屋有漏水之

瑕疵，作為決定買賣價格4億9,000萬元之考量因素，被告亦

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兩造因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而予以減

價之事實，且被告以系爭現況說明書說明系爭房屋並無漏水

瑕疵，所出售者乃為無漏水瑕疵之房屋，其交付有瑕疵之買

賣標的物，自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此不因系爭房屋有漏水

瑕疵之應有價格高或低於買賣價格而有不同，何況系爭鑑定

報告建議之修繕方式是施作防滴漏措施，避免漏水直接滴落

而已，並無法徹底根絕系爭房屋漏水情形，自不足以填補因

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所生之交易性貶值損失，並審酌一般交

易市場，當事人願以低於市場價格出售，其原因本有多端，

或因屋況不佳、人情關係、迅速出售供財務週轉等情形，而

系爭房屋買賣是經由經紀業仲介，被告既非因告知漏水瑕疵

後而減價出售，原告買受系爭房屋亦未考量漏水瑕疵而減價

購買，難認原告以4億9,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未受有溢付

價金之損失，被告上述抗辯，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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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91萬7,853

元、污名價值減損2,464萬7,000元，合計2,556萬4,853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就同一請求另依民法第179

條、第227條、第216條、第359條規定所為請求權選擇合併

主張，本院毋庸再為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56萬4,

853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

院卷一第75頁）即111年1月6日起，其中877萬3,253元自民

事訴之變更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

論筆錄第1頁）即114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

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依聲

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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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號
原      告  樂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佳臻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平律師
            曾宥鈞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媁婷律師
            林品君律師
            洪御展律師
被      告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程  
訴訟代理人  郭瓔滿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訴訟代理人  孫浩偉律師（已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伍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柒拾玖萬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六日起、其中新臺幣捌佰柒拾柒萬參仟貳佰伍拾參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貳萬貳仟元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伍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係因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26日就坐落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274、1275建號建物（門牌基隆市○○區○○路00號地下一層之一、地下一層，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涉訟，而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如有爭議致涉訟時，買賣雙方合意由買賣標的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5頁至第29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79萬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經數次追加、變更、撤回後，於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如後所示，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億9,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已依約給付被告買賣價金全額，並於110年8月17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百公司）經營愛買量販店，並就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有關「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否」，嗣原告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經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中泰事務所)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不動產因漏水瑕疵減損3,475萬4,971元(包括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為此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後，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上開價金之不當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360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475萬4,971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796萬3,371元自民事訴之變更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7項、第17條第4項記載：「買方於簽約前業已至標的所在地詳細檢視屋況，並對簽約時本不動產標的產權狀況等資料已充份瞭解。」「本買賣標的移轉登記日為點交日，依現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點交。」，可見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位勾選「否」，且未就無滲漏水一事為保證，被告所為給付已合於債之本旨。另系爭房屋為88年完工，於買賣當時屋齡已達22年，依一般社會通念此屋齡之中古屋交易通常有漏水、壁癌、電線短路或水壓不足等情形，原告所指漏水情形應為系爭房屋老舊所致，當非系爭房屋交付當時存在之瑕疵，且依兩造交屋當時現況一望即可清楚看見遠百公司就過往曾發生或可能發生之漏水點設有接水盤、導水板、導水管等處置，原告自已充分了解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漆面剝落之情形，況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1億元之價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被告就漏水瑕疵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縱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應計算折舊。又系爭房屋先前囑託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有無交易價值減損，經函覆因相關交易情形稀少無法估價，足見系爭房屋之交易特殊而難以鑑定，且系爭估價報告就停車位部分估價高達2億8,140萬元，佔整體交易價值之41.85%，然系爭房屋價值重在商場使用，停車位僅為商場之附屬設施，本身並無出租或可產生其他收益，故兩造於買賣時並未就停車位另外計價，系爭估價報告亦記載系爭房屋所在區域內並無如此大量之停車位設施，且係以坪數遠低於系爭房屋之一般住宅作為比較標的，並參酌系爭房屋曾存在之漏水情形後來已有大幅改善，原告收取之租金數額亦未因漏水受影響，足見漏水對於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及大賣場之營運並無影響，系爭估價報告所為污名價值減損之評估非屬可採。再者，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房屋無漏水瑕疵之交易價格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則為6億3,748萬8,173元，均高於系爭契約買賣價金4億9,000萬元，且原告購買系爭房屋之目的在於出租予遠百公司收取租金獲利，並無轉售之價差損失可言，既未受有損害，自不得請求賠償污名價值減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被告因欲出售系爭房屋，於110年3月20日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予其委託之仲介，其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否」。㈡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億9,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㈢被告於110年8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並於同日將系爭房屋點交予原告，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現況說明書、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39頁、第40頁、第15頁至第29頁、第41頁至第44頁)，堪信為真實可採。
四、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而有交易價值減損情事，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後，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價金之不當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360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3,475萬4,971元本息，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系爭房屋於被告點交予原告時，有無漏水之瑕疵？
　⒈原告主張於交屋後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依其所提照片顯示天花板、牆面有潮濕滲水、油漆剝落情形(本院卷一第47頁至第63頁)，嗣原告委託處理漏水之廠商於110年12月1日出具報價單(本院卷一第65頁)，距離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完成點交尚未滿4個月，依一般房屋漏水須相當時間始會外現，並非短時間所能形成之常理，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已經存在滲漏水瑕疵，並非全無依據。
　⒉系爭房屋經本院囑託兩造合意之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是否有漏水之瑕疵，依該公會提出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見系爭房屋有高達150個以上位置滲漏水，其中大部分滲漏水位置據系爭房屋使用者即遠百公司表示是在110年8月17日之前即已發生，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亦認為依系爭房屋使用年數應屬合理等情，且遠百公司曾於108年12月6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爭房屋之天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有遠百公司111年11月22日百企總111字第11008號函及附件足憑（本院卷一第171頁至第185頁）。由此可知，系爭房屋應有漏水之瑕疵，且瑕疵存在數年，於110年5月26日兩造成立系爭契約前應即存在，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8月17日點交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即有漏水瑕疵等語，應與事實相符。　　
　㈡被告就系爭房屋存有漏水瑕疵，是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⒉被告於兩造簽約前之同年3月20日所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第14項，勾選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情形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復滲漏水（本院卷一第39頁），而系爭現況說明書於兩造簽約時，係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本院卷一第27頁），被告辯稱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位勾選「否」云云，核與被告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之日期不符，不足憑採。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系爭房屋依現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點交，所指現況自應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勾選或記載之情形，不因系爭房屋是否為中古屋而有不同。且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乃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或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至該瑕疵究如何產生，尚非所問，即使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因系爭房屋所在基地內排水暗溝側牆及底板有變形及裂縫造成，且系爭房屋所屬社區管理委員會對共用部分疏於維護，仍不影響被告應對原告負擔保系爭房屋合於通常效用或保證品質之責任。系爭房屋既有上開不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載無滲漏水狀況之情事，而存有漏水瑕疵，則原告對被告行使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即無不合。
　⒊被告雖抗辯：原告於簽約前，已至系爭房屋詳細檢視屋況，對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漆面剝落等現況知之甚詳，且系爭房屋成交總價低於市價近1億元，係因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伊無庸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然查：
　⑴買受人於契約成立時，知其物有前條第1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不負擔保之責。買受人因重大過失，而不知有前條第1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如未保證其無瑕疵時，不負擔保之責。但故意不告知其瑕疵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55條定有明文。所謂「故意不告知其瑕疵」，係指出賣人事實上已知悉有瑕疵存在而故意不告知買受人，始足當之。　
　⑵原告於簽約前查看系爭房屋時，被告並未向其仲介林秉周說明系爭房屋有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列之瑕疵，系爭現況說明書亦未勾選有何瑕疵，另原告仲介林俊伸於帶看房屋時，有詢問被告到場人員系爭房屋有無要注意的狀況，包括漏水或是其他注意事項，被告到場人員表示並無問題等情，業據林秉周、林俊伸於兩造另案訴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84號)114年3月28日準備程序證述明確，有準備程序筆錄可參(本院卷二第185頁至第195頁)，被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於簽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存有漏水之情形，被告抗辯原告簽約前已知悉漏水現況云云，尚不足採。又遠百公司曾於108年12月6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爭房屋之天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已如前述，足見被告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故意不告知原告，依民法第355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就系爭房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責任。至於被告抗辯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1億元之價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云云，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就此利己事實並未舉證證明，所辯自不可採。
　㈢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及室內裝
　　潢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有無理由？　　　
　⒈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 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系爭房屋於交屋時存在滲漏水瑕疵，且被告故意不告知原告瑕疵，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⒉又依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房屋漏水係由於建物本身結構縫隙滲水所致，其中壁面之若干滲漏水點滲漏原因研判為澆置擋土壁升層混凝土時升層間施工縫局部處理未盡理想，遂於該局部處產生較嚴重的冷縫致使日久地下水從該縫滲入，另外系爭房屋與地面層社區為一整體結構，基地內排水暗溝與社區地面層地板共構，排水暗溝易因承載外力變形而發生裂縫，且基地內排水暗溝上方有植栽圃，培土長年澆灌或下雨底部含水量高，長期易造成排水暗溝兩側地板滲漏，若欲以「漏水源頭止漏工法」處理，相關工程所需費用鉅大，且防水材料有一定壽命，並非可行且治本之道，故參考遠百公司裝設不鏽鋼接水盤之修繕方式，採取類似但較為精進方式施作防滴漏措施，以防止滲漏水滴漏或滲出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並儘量降低產生不良觀瞻，並配置導排管線將滲漏水引至建物笩基層，借由笩基既有排水泵排出，按上述修復工法條件下修繕所需費用及室內裝潢修復費用合計為91萬7,853元等語，有系爭鑑定報告可憑，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又上開修繕材料均係附屬於系爭房屋之零件材料，僅能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並不具獨立之物之價值，其附著之結果，僅係增設防滴漏措施，避免再有滲漏水滴漏之狀態，原告並未取得額外利益，即無庸扣除折舊，被告辯稱修繕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為不可採。
　⒊系爭房屋漏水瑕疵如不存在，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正常交易價值即市價為6億7,224萬3,144元，因有漏水瑕疵存在，受有物理性價值貶損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合計其價值貶損3,475萬4,97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漏水瑕疵，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實際價值為6億3,748萬8,173元（計算式：6億7,224萬3,144元－3,475萬4,971元＝6億3,748萬8,173元），故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存在，污名價值減損比例為5.03%（計算式：3,383萬7,118元÷6億7,224萬3,144元＝5.03%，百分比之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等情，業據本院囑託中泰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估價師針對系爭房屋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情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及參照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估結果如上，堪認估價師已遵循上述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之估價指引，從系爭房屋漏水瑕疵之修復可能性、修復完善度、資訊揭露度、市場替代性造成系爭房屋受有交易價值影響之各面向，詳予評估後本於專業判斷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所導致之污名價值減損程度約為5.03%，尚非無憑，應堪採信，則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之數額為2,464萬7,000元（計算式：4億9,000萬元×5.03%＝2,464萬7,000元）。被告空言抗辯系爭估價報告不足以認定系爭房屋已因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云云，自無可採。
　⒋被告雖抗辯按系爭估價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26日無漏水瑕疵時之正常交易價格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為6億3,748萬8,173元，而系爭契約約定買賣價金僅4億9,000萬元，兩造已考量系爭房屋屋齡、屋況而以明顯低於市價之金額成交，原告並未受有損害云云。惟查，按系爭契約附件系爭現況說明書項次14內容，已載明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復滲漏水，被告亦未曾告知原告系爭房屋有漏水情況，足見兩造於110年5月26日買賣系爭房屋時，顯然未以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作為決定買賣價格4億9,000萬元之考量因素，被告亦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兩造因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而予以減價之事實，且被告以系爭現況說明書說明系爭房屋並無漏水瑕疵，所出售者乃為無漏水瑕疵之房屋，其交付有瑕疵之買賣標的物，自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此不因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之應有價格高或低於買賣價格而有不同，何況系爭鑑定報告建議之修繕方式是施作防滴漏措施，避免漏水直接滴落而已，並無法徹底根絕系爭房屋漏水情形，自不足以填補因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所生之交易性貶值損失，並審酌一般交易市場，當事人願以低於市場價格出售，其原因本有多端，或因屋況不佳、人情關係、迅速出售供財務週轉等情形，而系爭房屋買賣是經由經紀業仲介，被告既非因告知漏水瑕疵後而減價出售，原告買受系爭房屋亦未考量漏水瑕疵而減價購買，難認原告以4億9,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未受有溢付價金之損失，被告上述抗辯，並不足採。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2,464萬7,000元，合計2,556萬4,85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就同一請求另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第216條、第359條規定所為請求權選擇合併主張，本院毋庸再為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56萬4,853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一第75頁）即111年1月6日起，其中877萬3,253元自民事訴之變更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頁）即114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依聲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號

原      告  樂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佳臻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平律師

            曾宥鈞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媁婷律師

            林品君律師

            洪御展律師

被      告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程  

訴訟代理人  郭瓔滿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訴訟代理人  孫浩偉律師（已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伍拾參元，及

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柒拾玖萬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

月六日起、其中新臺幣捌佰柒拾柒萬參仟貳佰伍拾參元自民國一

百一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貳萬貳仟元供擔

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

伍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

    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

    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係因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26日就坐落

    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274、1275建號建物（

    門牌基隆市○○區○○路00號地下一層之一、地下一層，下稱系

    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涉訟，而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如

    有爭議致涉訟時，買賣雙方合意由買賣標的物所在地之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本

    院卷一第15頁至第29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

    幣（下同）1,679萬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經

    數次追加、變更、撤回後，於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

    日變更聲明如後所示，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

    億9,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已依約給付被告買賣

    價金全額，並於110年8月17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將

    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百公

    司）經營愛買量販店，並就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

    (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有關「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

    「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否」

    ，嗣原告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經中泰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下稱中泰事務所)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

    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不動產因漏水瑕疵減損3,475萬4

    ,971元(包括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

    ,118元)，為此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

    後，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上

    開價金之不當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360條

    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3,475萬4,971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其中1,796萬3,371元自民事訴之變更聲請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7項、第17條第4項記載：「買

    方於簽約前業已至標的所在地詳細檢視屋況，並對簽約時本

    不動產標的產權狀況等資料已充份瞭解。」「本買賣標的移

    轉登記日為點交日，依現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

    況說明書）點交。」，可見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

    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

    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位勾選「否」，且未就無滲漏水一

    事為保證，被告所為給付已合於債之本旨。另系爭房屋為88

    年完工，於買賣當時屋齡已達22年，依一般社會通念此屋齡

    之中古屋交易通常有漏水、壁癌、電線短路或水壓不足等情

    形，原告所指漏水情形應為系爭房屋老舊所致，當非系爭房

    屋交付當時存在之瑕疵，且依兩造交屋當時現況一望即可清

    楚看見遠百公司就過往曾發生或可能發生之漏水點設有接水

    盤、導水板、導水管等處置，原告自已充分了解系爭房屋存

    有漏水、漆面剝落之情形，況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

    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

    1億元之價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被告就漏水瑕疵不負瑕疵

    擔保責任，縱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應計

    算折舊。又系爭房屋先前囑託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鑑定有無交易價值減損，經函覆因相關交易情形稀少無法估

    價，足見系爭房屋之交易特殊而難以鑑定，且系爭估價報告

    就停車位部分估價高達2億8,140萬元，佔整體交易價值之41

    .85%，然系爭房屋價值重在商場使用，停車位僅為商場之附

    屬設施，本身並無出租或可產生其他收益，故兩造於買賣時

    並未就停車位另外計價，系爭估價報告亦記載系爭房屋所在

    區域內並無如此大量之停車位設施，且係以坪數遠低於系爭

    房屋之一般住宅作為比較標的，並參酌系爭房屋曾存在之漏

    水情形後來已有大幅改善，原告收取之租金數額亦未因漏水

    受影響，足見漏水對於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及大賣場之營運

    並無影響，系爭估價報告所為污名價值減損之評估非屬可採

    。再者，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房屋無漏水瑕疵之交易價格

    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則為6

    億3,748萬8,173元，均高於系爭契約買賣價金4億9,000萬元

    ，且原告購買系爭房屋之目的在於出租予遠百公司收取租金

    獲利，並無轉售之價差損失可言，既未受有損害，自不得請

    求賠償污名價值減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保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被告因欲出售系爭房屋，於110年3月20日出具系爭

    現況說明書予其委託之仲介，其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

    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

    否」。㈡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億9,

    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㈢被告於110年8月17日以買

    賣為原因，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並於同日將系爭

    房屋點交予原告，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系爭現況說明書、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二類謄

    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39頁、第40頁、第15頁至第29頁、

    第41頁至第44頁)，堪信為真實可採。

四、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而有交易價值減損情事，

    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後，再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價金之不當

    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360條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賠償3,475萬4,971元本息，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系爭房屋於被告點交予原告時，有無漏水之瑕疵？

　⒈原告主張於交屋後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依其所提照

    片顯示天花板、牆面有潮濕滲水、油漆剝落情形(本院卷一

    第47頁至第63頁)，嗣原告委託處理漏水之廠商於110年12月

    1日出具報價單(本院卷一第65頁)，距離系爭房屋於110年8

    月17日完成點交尚未滿4個月，依一般房屋漏水須相當時間

    始會外現，並非短時間所能形成之常理，原告主張系爭房屋

    於交屋前已經存在滲漏水瑕疵，並非全無依據。

　⒉系爭房屋經本院囑託兩造合意之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是

    否有漏水之瑕疵，依該公會提出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

    定報告)可見系爭房屋有高達150個以上位置滲漏水，其中大

    部分滲漏水位置據系爭房屋使用者即遠百公司表示是在110

    年8月17日之前即已發生，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亦認為依系

    爭房屋使用年數應屬合理等情，且遠百公司曾於108年12月6

    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爭房屋之天

    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有遠百公司111年11月22日百企

    總111字第11008號函及附件足憑（本院卷一第171頁至第185

    頁）。由此可知，系爭房屋應有漏水之瑕疵，且瑕疵存在數

    年，於110年5月26日兩造成立系爭契約前應即存在，原告主

    張被告於110年8月17日點交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即有漏水

    瑕疵等語，應與事實相符。　　

　㈡被告就系爭房屋存有漏水瑕疵，是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

    ，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

    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最

    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⒉被告於兩造簽約前之同年3月20日所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第14

    項，勾選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情形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

    復滲漏水（本院卷一第39頁），而系爭現況說明書於兩造簽

    約時，係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本院卷一第27頁），被告辯

    稱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

    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

    位勾選「否」云云，核與被告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之日期不

    符，不足憑採。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系爭房屋依現

    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點交，所指現況

    自應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勾選或記載之情形，不因系爭房

    屋是否為中古屋而有不同。且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乃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或

    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至該瑕疵究如何產生，尚

    非所問，即使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因系爭房屋所在基地內排水

    暗溝側牆及底板有變形及裂縫造成，且系爭房屋所屬社區管

    理委員會對共用部分疏於維護，仍不影響被告應對原告負擔

    保系爭房屋合於通常效用或保證品質之責任。系爭房屋既有

    上開不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載無滲漏水狀況之情事，而存

    有漏水瑕疵，則原告對被告行使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即無

    不合。

　⒊被告雖抗辯：原告於簽約前，已至系爭房屋詳細檢視屋況，

    對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漆面剝落等現況知之甚詳，且系爭房

    屋成交總價低於市價近1億元，係因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

    的問題列入考量，伊無庸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然查：

　⑴買受人於契約成立時，知其物有前條第1項所稱之瑕疵者，出

    賣人不負擔保之責。買受人因重大過失，而不知有前條第1

    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如未保證其無瑕疵時，不負擔保之

    責。但故意不告知其瑕疵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55條定有

    明文。所謂「故意不告知其瑕疵」，係指出賣人事實上已知

    悉有瑕疵存在而故意不告知買受人，始足當之。　

　⑵原告於簽約前查看系爭房屋時，被告並未向其仲介林秉周說

    明系爭房屋有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列之瑕疵，系爭現況說明書

    亦未勾選有何瑕疵，另原告仲介林俊伸於帶看房屋時，有詢

    問被告到場人員系爭房屋有無要注意的狀況，包括漏水或是

    其他注意事項，被告到場人員表示並無問題等情，業據林秉

    周、林俊伸於兩造另案訴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84

    號)114年3月28日準備程序證述明確，有準備程序筆錄可參(

    本院卷二第185頁至第195頁)，被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原告於簽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存有漏水之情形，被告抗辯原

    告簽約前已知悉漏水現況云云，尚不足採。又遠百公司曾於

    108年12月6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

    爭房屋之天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已如前述，足見被告

    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故意不告知原告，依民法第35

    5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就系爭房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責

    任。至於被告抗辯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屋老舊可能

    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1億元之價

    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云云，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就此利己事

    實並未舉證證明，所辯自不可採。

　㈢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及室內裝

　　潢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

    有無理由？　　　

　⒈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 契

    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 

    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系爭房

    屋於交屋時存在滲漏水瑕疵，且被告故意不告知原告瑕疵，

    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

    償責任，即屬有據。

　⒉又依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房屋漏水係由於建物本身結構

    縫隙滲水所致，其中壁面之若干滲漏水點滲漏原因研判為澆

    置擋土壁升層混凝土時升層間施工縫局部處理未盡理想，遂

    於該局部處產生較嚴重的冷縫致使日久地下水從該縫滲入，

    另外系爭房屋與地面層社區為一整體結構，基地內排水暗溝

    與社區地面層地板共構，排水暗溝易因承載外力變形而發生

    裂縫，且基地內排水暗溝上方有植栽圃，培土長年澆灌或下

    雨底部含水量高，長期易造成排水暗溝兩側地板滲漏，若欲

    以「漏水源頭止漏工法」處理，相關工程所需費用鉅大，且

    防水材料有一定壽命，並非可行且治本之道，故參考遠百公

    司裝設不鏽鋼接水盤之修繕方式，採取類似但較為精進方式

    施作防滴漏措施，以防止滲漏水滴漏或滲出影響系爭房屋之

    使用，並儘量降低產生不良觀瞻，並配置導排管線將滲漏水

    引至建物笩基層，借由笩基既有排水泵排出，按上述修復工

    法條件下修繕所需費用及室內裝潢修復費用合計為91萬7,85

    3元等語，有系爭鑑定報告可憑，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有

    據。又上開修繕材料均係附屬於系爭房屋之零件材料，僅能

    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

    並不具獨立之物之價值，其附著之結果，僅係增設防滴漏措

    施，避免再有滲漏水滴漏之狀態，原告並未取得額外利益，

    即無庸扣除折舊，被告辯稱修繕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為不

    可採。

　⒊系爭房屋漏水瑕疵如不存在，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正常交易

    價值即市價為6億7,224萬3,144元，因有漏水瑕疵存在，受

    有物理性價值貶損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

    8元，合計其價值貶損3,475萬4,97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漏

    水瑕疵，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實際價值為6億3,748萬8,173

    元（計算式：6億7,224萬3,144元－3,475萬4,971元＝6億3,74

    8萬8,173元），故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存在，污名價值減損

    比例為5.03%（計算式：3,383萬7,118元÷6億7,224萬3,144

    元＝5.03%，百分比之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等情，業

    據本院囑託中泰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估價師針對系爭房屋進

    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

    情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及參照中華民國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

    損估價指引，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估

    結果如上，堪認估價師已遵循上述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

    之估價指引，從系爭房屋漏水瑕疵之修復可能性、修復完善

    度、資訊揭露度、市場替代性造成系爭房屋受有交易價值影

    響之各面向，詳予評估後本於專業判斷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

    所導致之污名價值減損程度約為5.03%，尚非無憑，應堪採

    信，則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之數額為2,46

    4萬7,000元（計算式：4億9,000萬元×5.03%＝2,464萬7,000

    元）。被告空言抗辯系爭估價報告不足以認定系爭房屋已因

    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云云，自無可採。

　⒋被告雖抗辯按系爭估價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26日

    無漏水瑕疵時之正常交易價格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

    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為6億3,748萬8,173元，而系爭契

    約約定買賣價金僅4億9,000萬元，兩造已考量系爭房屋屋齡

    、屋況而以明顯低於市價之金額成交，原告並未受有損害云

    云。惟查，按系爭契約附件系爭現況說明書項次14內容，已

    載明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復滲漏水

    ，被告亦未曾告知原告系爭房屋有漏水情況，足見兩造於11

    0年5月26日買賣系爭房屋時，顯然未以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

    疵，作為決定買賣價格4億9,000萬元之考量因素，被告亦未

    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兩造因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而予以減價

    之事實，且被告以系爭現況說明書說明系爭房屋並無漏水瑕

    疵，所出售者乃為無漏水瑕疵之房屋，其交付有瑕疵之買賣

    標的物，自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此不因系爭房屋有漏水瑕

    疵之應有價格高或低於買賣價格而有不同，何況系爭鑑定報

    告建議之修繕方式是施作防滴漏措施，避免漏水直接滴落而

    已，並無法徹底根絕系爭房屋漏水情形，自不足以填補因系

    爭房屋滲漏水瑕疵所生之交易性貶值損失，並審酌一般交易

    市場，當事人願以低於市場價格出售，其原因本有多端，或

    因屋況不佳、人情關係、迅速出售供財務週轉等情形，而系

    爭房屋買賣是經由經紀業仲介，被告既非因告知漏水瑕疵後

    而減價出售，原告買受系爭房屋亦未考量漏水瑕疵而減價購

    買，難認原告以4億9,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未受有溢付價

    金之損失，被告上述抗辯，並不足採。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91萬7,853元

    、污名價值減損2,464萬7,000元，合計2,556萬4,853元，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就同一請求另依民法第179條、

    第227條、第216條、第359條規定所為請求權選擇合併主張

    ，本院毋庸再為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56萬4,

    853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

    院卷一第75頁）即111年1月6日起，其中877萬3,253元自民

    事訴之變更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

    論筆錄第1頁）即114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

    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依聲請

    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號

原      告  樂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佳臻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複  代理人  林修平律師

            曾宥鈞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媁婷律師

            林品君律師

            洪御展律師

被      告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程  

訴訟代理人  郭瓔滿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訴訟代理人  孫浩偉律師（已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伍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柒拾玖萬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六日起、其中新臺幣捌佰柒拾柒萬參仟貳佰伍拾參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貳萬貳仟元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仟伍佰伍拾陸萬肆仟捌佰伍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係因兩造於民國110年5月26日就坐落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274、1275建號建物（門牌基隆市○○區○○路00號地下一層之一、地下一層，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涉訟，而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如有爭議致涉訟時，買賣雙方合意由買賣標的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5頁至第29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79萬1,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經數次追加、變更、撤回後，於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如後所示，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億9,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已依約給付被告買賣價金全額，並於110年8月17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百公司）經營愛買量販店，並就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有關「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否」，嗣原告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經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中泰事務所)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不動產因漏水瑕疵減損3,475萬4,971元(包括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為此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後，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上開價金之不當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360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475萬4,971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796萬3,371元自民事訴之變更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7項、第17條第4項記載：「買方於簽約前業已至標的所在地詳細檢視屋況，並對簽約時本不動產標的產權狀況等資料已充份瞭解。」「本買賣標的移轉登記日為點交日，依現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點交。」，可見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位勾選「否」，且未就無滲漏水一事為保證，被告所為給付已合於債之本旨。另系爭房屋為88年完工，於買賣當時屋齡已達22年，依一般社會通念此屋齡之中古屋交易通常有漏水、壁癌、電線短路或水壓不足等情形，原告所指漏水情形應為系爭房屋老舊所致，當非系爭房屋交付當時存在之瑕疵，且依兩造交屋當時現況一望即可清楚看見遠百公司就過往曾發生或可能發生之漏水點設有接水盤、導水板、導水管等處置，原告自已充分了解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漆面剝落之情形，況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1億元之價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被告就漏水瑕疵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縱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漏水瑕疵之修繕費用應計算折舊。又系爭房屋先前囑託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有無交易價值減損，經函覆因相關交易情形稀少無法估價，足見系爭房屋之交易特殊而難以鑑定，且系爭估價報告就停車位部分估價高達2億8,140萬元，佔整體交易價值之41.85%，然系爭房屋價值重在商場使用，停車位僅為商場之附屬設施，本身並無出租或可產生其他收益，故兩造於買賣時並未就停車位另外計價，系爭估價報告亦記載系爭房屋所在區域內並無如此大量之停車位設施，且係以坪數遠低於系爭房屋之一般住宅作為比較標的，並參酌系爭房屋曾存在之漏水情形後來已有大幅改善，原告收取之租金數額亦未因漏水受影響，足見漏水對於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及大賣場之營運並無影響，系爭估價報告所為污名價值減損之評估非屬可採。再者，系爭估價報告評估系爭房屋無漏水瑕疵之交易價格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則為6億3,748萬8,173元，均高於系爭契約買賣價金4億9,000萬元，且原告購買系爭房屋之目的在於出租予遠百公司收取租金獲利，並無轉售之價差損失可言，既未受有損害，自不得請求賠償污名價值減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 ㈠被告因欲出售系爭房屋，於110年3月20日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予其委託之仲介，其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是否曾在最近一年內修復滲漏水」項下，均勾選為「否」。㈡兩造於110年5月26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以4億9,000萬元向被告購買系爭不動產。㈢被告於110年8月1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並於同日將系爭房屋點交予原告，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現況說明書、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39頁、第40頁、第15頁至第29頁、第41頁至第44頁)，堪信為真實可採。

四、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而有交易價值減損情事，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後，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價金之不當得利，或依民法第227條、第216條、第360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3,475萬4,971元本息，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系爭房屋於被告點交予原告時，有無漏水之瑕疵？

　⒈原告主張於交屋後發現系爭房屋有多處滲漏水，依其所提照片顯示天花板、牆面有潮濕滲水、油漆剝落情形(本院卷一第47頁至第63頁)，嗣原告委託處理漏水之廠商於110年12月1日出具報價單(本院卷一第65頁)，距離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完成點交尚未滿4個月，依一般房屋漏水須相當時間始會外現，並非短時間所能形成之常理，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前已經存在滲漏水瑕疵，並非全無依據。

　⒉系爭房屋經本院囑託兩造合意之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是否有漏水之瑕疵，依該公會提出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見系爭房屋有高達150個以上位置滲漏水，其中大部分滲漏水位置據系爭房屋使用者即遠百公司表示是在110年8月17日之前即已發生，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亦認為依系爭房屋使用年數應屬合理等情，且遠百公司曾於108年12月6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爭房屋之天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有遠百公司111年11月22日百企總111字第11008號函及附件足憑（本院卷一第171頁至第185頁）。由此可知，系爭房屋應有漏水之瑕疵，且瑕疵存在數年，於110年5月26日兩造成立系爭契約前應即存在，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8月17日點交系爭房屋時，系爭房屋即有漏水瑕疵等語，應與事實相符。　　

　㈡被告就系爭房屋存有漏水瑕疵，是否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⒉被告於兩造簽約前之同年3月20日所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第14項，勾選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情形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復滲漏水（本院卷一第39頁），而系爭現況說明書於兩造簽約時，係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本院卷一第27頁），被告辯稱系爭房屋於110年8月17日點交時並無原告所指漏水瑕疵，被告始於系爭現況說明書「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欄位勾選「否」云云，核與被告出具系爭現況說明書之日期不符，不足憑採。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系爭房屋依現況(詳附件不動產買賣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點交，所指現況自應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勾選或記載之情形，不因系爭房屋是否為中古屋而有不同。且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乃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或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至該瑕疵究如何產生，尚非所問，即使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因系爭房屋所在基地內排水暗溝側牆及底板有變形及裂縫造成，且系爭房屋所屬社區管理委員會對共用部分疏於維護，仍不影響被告應對原告負擔保系爭房屋合於通常效用或保證品質之責任。系爭房屋既有上開不符合系爭現況說明書所載無滲漏水狀況之情事，而存有漏水瑕疵，則原告對被告行使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即無不合。

　⒊被告雖抗辯：原告於簽約前，已至系爭房屋詳細檢視屋況，對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漆面剝落等現況知之甚詳，且系爭房屋成交總價低於市價近1億元，係因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伊無庸負瑕疵擔保責任云云。然查：

　⑴買受人於契約成立時，知其物有前條第1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不負擔保之責。買受人因重大過失，而不知有前條第1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如未保證其無瑕疵時，不負擔保之責。但故意不告知其瑕疵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55條定有明文。所謂「故意不告知其瑕疵」，係指出賣人事實上已知悉有瑕疵存在而故意不告知買受人，始足當之。　

　⑵原告於簽約前查看系爭房屋時，被告並未向其仲介林秉周說明系爭房屋有系爭現況說明書所列之瑕疵，系爭現況說明書亦未勾選有何瑕疵，另原告仲介林俊伸於帶看房屋時，有詢問被告到場人員系爭房屋有無要注意的狀況，包括漏水或是其他注意事項，被告到場人員表示並無問題等情，業據林秉周、林俊伸於兩造另案訴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84號)114年3月28日準備程序證述明確，有準備程序筆錄可參(本院卷二第185頁至第195頁)，被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於簽約時已知悉系爭房屋存有漏水之情形，被告抗辯原告簽約前已知悉漏水現況云云，尚不足採。又遠百公司曾於108年12月6日、109年2月12日函請被告修繕愛買基隆店即系爭房屋之天花板、地面、牆面滲漏水，已如前述，足見被告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故意不告知原告，依民法第355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就系爭房屋漏水瑕疵負瑕疵擔保責任。至於被告抗辯兩造洽商交易價格時，已將房屋老舊可能產生的問題列入考量，被告才同意以低於市價近1億元之價格折價出售系爭房屋云云，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就此利己事實並未舉證證明，所辯自不可採。

　㈢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用及室內裝

　　潢修復費用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有無理由？　　　

　⒈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 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系爭房屋於交屋時存在滲漏水瑕疵，且被告故意不告知原告瑕疵，已如前述，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⒉又依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房屋漏水係由於建物本身結構縫隙滲水所致，其中壁面之若干滲漏水點滲漏原因研判為澆置擋土壁升層混凝土時升層間施工縫局部處理未盡理想，遂於該局部處產生較嚴重的冷縫致使日久地下水從該縫滲入，另外系爭房屋與地面層社區為一整體結構，基地內排水暗溝與社區地面層地板共構，排水暗溝易因承載外力變形而發生裂縫，且基地內排水暗溝上方有植栽圃，培土長年澆灌或下雨底部含水量高，長期易造成排水暗溝兩側地板滲漏，若欲以「漏水源頭止漏工法」處理，相關工程所需費用鉅大，且防水材料有一定壽命，並非可行且治本之道，故參考遠百公司裝設不鏽鋼接水盤之修繕方式，採取類似但較為精進方式施作防滴漏措施，以防止滲漏水滴漏或滲出影響系爭房屋之使用，並儘量降低產生不良觀瞻，並配置導排管線將滲漏水引至建物笩基層，借由笩基既有排水泵排出，按上述修復工法條件下修繕所需費用及室內裝潢修復費用合計為91萬7,853元等語，有系爭鑑定報告可憑，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有據。又上開修繕材料均係附屬於系爭房屋之零件材料，僅能附屬他物而存在，或須與他物結合，方能形成功能之一部，並不具獨立之物之價值，其附著之結果，僅係增設防滴漏措施，避免再有滲漏水滴漏之狀態，原告並未取得額外利益，即無庸扣除折舊，被告辯稱修繕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為不可採。

　⒊系爭房屋漏水瑕疵如不存在，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正常交易價值即市價為6億7,224萬3,144元，因有漏水瑕疵存在，受有物理性價值貶損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3,383萬7,118元，合計其價值貶損3,475萬4,97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漏水瑕疵，於系爭契約成立時之實際價值為6億3,748萬8,173元（計算式：6億7,224萬3,144元－3,475萬4,971元＝6億3,748萬8,173元），故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存在，污名價值減損比例為5.03%（計算式：3,383萬7,118元÷6億7,224萬3,144元＝5.03%，百分比之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等情，業據本院囑託中泰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估價師針對系爭房屋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發展情況、勘估標的依最有效使用情況下及參照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估結果如上，堪認估價師已遵循上述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之估價指引，從系爭房屋漏水瑕疵之修復可能性、修復完善度、資訊揭露度、市場替代性造成系爭房屋受有交易價值影響之各面向，詳予評估後本於專業判斷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所導致之污名價值減損程度約為5.03%，尚非無憑，應堪採信，則系爭房屋因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之數額為2,464萬7,000元（計算式：4億9,000萬元×5.03%＝2,464萬7,000元）。被告空言抗辯系爭估價報告不足以認定系爭房屋已因漏水瑕疵致受污名價值減損云云，自無可採。

　⒋被告雖抗辯按系爭估價報告所載，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26日無漏水瑕疵時之正常交易價格為6億7,224萬3,144元，受漏水瑕疵影響後之交易價格為6億3,748萬8,173元，而系爭契約約定買賣價金僅4億9,000萬元，兩造已考量系爭房屋屋齡、屋況而以明顯低於市價之金額成交，原告並未受有損害云云。惟查，按系爭契約附件系爭現況說明書項次14內容，已載明系爭房屋現況無滲漏水及未曾在最近1年內修復滲漏水，被告亦未曾告知原告系爭房屋有漏水情況，足見兩造於110年5月26日買賣系爭房屋時，顯然未以系爭房屋有漏水之瑕疵，作為決定買賣價格4億9,000萬元之考量因素，被告亦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兩造因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而予以減價之事實，且被告以系爭現況說明書說明系爭房屋並無漏水瑕疵，所出售者乃為無漏水瑕疵之房屋，其交付有瑕疵之買賣標的物，自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此不因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之應有價格高或低於買賣價格而有不同，何況系爭鑑定報告建議之修繕方式是施作防滴漏措施，避免漏水直接滴落而已，並無法徹底根絕系爭房屋漏水情形，自不足以填補因系爭房屋滲漏水瑕疵所生之交易性貶值損失，並審酌一般交易市場，當事人願以低於市場價格出售，其原因本有多端，或因屋況不佳、人情關係、迅速出售供財務週轉等情形，而系爭房屋買賣是經由經紀業仲介，被告既非因告知漏水瑕疵後而減價出售，原告買受系爭房屋亦未考量漏水瑕疵而減價購買，難認原告以4億9,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未受有溢付價金之損失，被告上述抗辯，並不足採。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91萬7,853元、污名價值減損2,464萬7,000元，合計2,556萬4,85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就同一請求另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第216條、第359條規定所為請求權選擇合併主張，本院毋庸再為審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56萬4,853元，及其中1,679萬1,6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一第75頁）即111年1月6日起，其中877萬3,253元自民事訴之變更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頁）即114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依聲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實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一併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